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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總說明 
制定揭弊者保護專法為反貪腐之重要機制，亦為國際間衡量國家廉

能之重要指標。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明定反貪腐政策應促進社會參與，並

體現法治、廉正、透明度等原則，並對出於善意及具合理事證之檢舉人，

提供保護之適當措施，避免遭受不公正待遇。各先進國家多已制定揭弊

者保護專法彰顯其國家對於廉能政府之重視，如美國內部揭弊者保護法、

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、英國公益通報法、澳洲不正行為通報者保護法、

紐西蘭通報者保護法及韓國腐敗防止法等，立法宗旨均係為鼓勵及保護

知悉弊案而勇於出面舉發貪腐行為之人士，以達促廉反貪之目標。 

鑒於弊案類型多元、案件結構錯綜複雜，公部門之弊端與私企業之

不法行為界線難以一分為二，而揭弊者與被揭弊者之身分關係亦非單一

法律關係可涵蓋，故為避免產生公、私部門揭弊者權益之落差，宜以專

法一併審酌訂定。法務部基於「愛護、防護、保護」之精神，推動揭弊

者保護法案，提供安心吹哨的保護措施、型塑揭弊者正面形象之價值觀，

進而建構貪污零容忍之社會氛圍。因此，為鼓勵及保護揭露影響公共利

益不法資訊者，以有效打擊政府機關與私人企業內部不法行為，使人民

能免除恐懼勇於揭弊，爰擬具「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，共計二十條，其

要點如下： 

一、揭櫫本法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一條、第二條） 

二、公、私部門揭弊者、揭弊範圍、受理揭弊機關、揭弊程序。（草案第

三條至第七條） 

三、禁止不利人事措施原則、不利人事措施定義、救濟內容與程序、舉

證責任分配及報復性行為人之責任。（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二條） 

四、揭弊者法律責任減免要件。（草案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） 

五、揭弊者人身安全之保護。(草案第十五條) 

六、揭弊者身分保密之保護。（草案第十六條） 

七、揭弊者權益維持原則及喪失保護之例外情事。。（草案第十七條） 

八、揭弊獎金授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規範。（草案第十八條） 

九、本法施行前保護措施不受影響之效力。（草案第十九條） 

十、本法施行日期。(草案第二十條) 


